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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户众多是我国的
基本国情农情，“走产出
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
化道路”是发展方向。农
业社会化服务就是一座
“空中桥梁”，通过多层次
中间服务，帮助小农户与
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 十 四 五 ” 规 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
出，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
模经营，加快培育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专
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当
前，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
务有什么需求？社会化服
务还存在哪些短板？如何
提升服务质量？经济日报
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邀
请4位专家进行研讨，一
起为提升服务水平出谋
划策。

主持人：当前，我国各类农业经营主体主要

急需哪些社会化服务？

霍学喜：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

人口流动,我国农民逐步从同质群体演变为传

统农户、兼业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三种典

型类型，他们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有不同的需求。

一是老龄化特征明显的传统型农户。这类

农户希望能让生产变得轻松简便，对可以替代

劳动的技术和服务的需求尤其强烈。二是以务

工、经商和其他经营活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兼

业型农户。对市场化的农地整理、耕种、施肥、

灌溉、病虫害防控、收割等农业技术和管理服务

的需求持续增长。三是通过农地流转、托管等

方式获得农地经营权，初步具备职业农民特征的

规模化农户和家庭农场，这也是代表我国农业经

营体系发展方向的微观主体。这类农户需要的

技术和服务更加广泛，包括农地规划和整理设

计、高效栽培和养殖、农资供应与配送、仓储和物

流管理、农产品市场营销、风险管理等。

值得关注的是，伴随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及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

推广应用，诞生了一批由企业、合作社主导的农

业经营服务主体。这类主体通常具有技术研

发、服务创新、市场拓展功能，面向农户及其他

涉农主体提供市场化的技术和社会化服务，他

们是社会化服务的提供者，但本身对社会化服

务也有需求。

黄延信：农业经营主体对经营相关的服务

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当经营主体的有些工作由

自己完成在经济上不合算，或者靠自己劳动力

和生产工具难以完成时，就需要有专门的经营

者为其提供服务。

相比小农户，规模经营者对社会化服务需求

更强。这主要是因为小农户的农业作业相对简

单，依靠家庭劳动力完成可以节省成本；而规模

经营主体由于生产经营规模大，一些工作完全靠

自家劳动力会耽误农时，如果独自购买专业机

械，又会因经营面积不够大，机械闲置时间长，在

经济上不合算。这种情况下，经营规模大的主体

会主动选择将一些作业项目外包。

总的来看，农业经营主体对社会化服务有

需求，一个重要前提是农业经营要有效益。农

业效益不高，农业经营者收入水平低，对服务业

的需求就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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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从供给情况来看，社会化服务组织

有哪些类型？服务还存在哪些问题和短板？

霍学喜：现阶段，我国已经逐步形成多层

级、多类型、多模式和覆盖网络化的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具体包括以下四种类型：

一是政府主导的公益性和准公益性农业社

会化服务体系。公益性社会化服务包括政府提

供的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气象、农业防灾减灾、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地整理和农田环境治理

等服务；国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主导的研发型

农业技术等服务。准公益性农业社会化服务包

括遍及全国主要灌区的农业灌溉支撑服务；政

府支持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及国有商业银行、

保险公司等承担的政策性农业信贷与保险服

务；供销社系统及相关国有企业承担的政策性

支农服务等。

二是涉农企业主导的经营性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相关经营者遵循市场经济原则为农户

提供有偿服务，比如农业生产环节的技术、劳务

和管理的外包服务，农产品市场营销服务，农产

品加工、贮藏保鲜、物流服务，以及农业经营过

程中的信息、经营决策、法律咨询服务。

三是农民合作社主导的互助型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随着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内容

不断丰富，将逐步发展成为有效组织农户、激活

和整合农业资源要素、助力农业产业发展和维

护农民合法权益的重要组织平台。

四是新业态支撑、企业主导型的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该体系的突出特征是数字化技术

深度融入农业服务全过程，服务智能化程度高，

可与农业服务需求精准匹配，是引领农业社会

化服务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力量。

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也存在一些问题。一

是政府主导的公益性、准公益性服务体系亟待

强化。比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难以满足农业

装备改造的需要，基层农技服务难以满足现代

化农业生产需要，其中，中西部地区农技推广服

务亟待加强。二是一些特定领域农业社会化服

务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管制度。农业社会化服务

类型多，技术结构复杂，有效市场监管制度的缺

乏，导致服务质量标准总体偏低。

孔祥智：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基本

框架是公益性机构和经营性机构分开，各司其

职。从整体情况来看，两种服务机构还远远满

足不了农民的需求，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当前，各地的农业主导产业基本形成，农业

生产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的格局基本确立，

这就需要公益性机构协调经营性机构，发挥

“统”的作用，比如在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实行统

防统治，但很多地方政府系统的公益性机构积

极性主动性不够，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其次，经营性服务组织的服务需要达到一

定规模才能实现盈利。以农机合作社为例，在

河南等地的调研发现，组织实现盈利一般要求

服务连片的土地面积在 500 亩到 1000 亩之间，

规模越大，服务效益越高，服务质量也越高。

而单个服务组织很难把大规模农民组织起来，

这就需要行政机构或者作为自治组织的村委

会发挥组织农民的作用。目前来看，服务组织

通过行政机构对接农民的渠道仍不畅通，一定

程度影响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进程。

许竹青：蓬勃发展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

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提供了及时、多

样、有效的农业科技服务，成为基层农业科技服

务的重要供给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科技

服务功能不断凸显。例如，代耕代种、土地托

管、“互联网+农机作业”等新型农业社会化服

务模式，为农户提供从农资购买、生产管护、技

术服务到收割销售的全程“保姆式”科学服务，

有效解决了土地撂荒、粗放经营等问题，在一定

程度上加强了农业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农业

生产效率。

同时，我国农业科技服务也面临有效供给

不足、供需对接不畅的问题。一方面，基层农技

推广部门和高校科研院所等农业科技服务主体

开展服务受结构性问题制约，服务动力不足，导

致农业科技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各部

门对基层农户、企业等生产一线的复杂多样的

农业科技服务需求统筹不够、了解不足，农业技

术培训、示范等科技服务难以满足各类农业生

产主体的实际需求，服务效果有待提升。

此外，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科技服

务仍存在与小农户衔接不畅、服务质量不高等

突出问题。我国小农户在农业技术信息的获

取能力、接受农业生产服务的比率等方面都显

著低于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农业新型经营主

体，加快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小农户的辐射

带动作用，形成多元共享型农业社会化服务新

格局仍待破题。同时，我国农业发展处于提质

增效、创新驱动的关键时期，推动农业技术的

综合应用，大幅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需求

迫切。

多元化的经营主体有差异化服务需求

让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形成合力

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是现代农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体现。为了解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情

况，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对我国 23个省份的

3937家农业经营主体开展了第三期实地调查。

各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在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服

务上与小农户经营有机结合，创新出了很多有效的农业

社会化服务模式。调查结果显示，政府或者公共服务组

织在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供给中扮演着重要的主体角

色，但近年来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以及专业大户

越来越体现出其“以大带小”的辐射带动优势。此外，不

同主体提供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在种类上存在差异。

从整体上看，在包含政府或公共服务组织、龙头企

业、合作社、其他家庭农场或专业大户或小农户在内的农

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供给体系中，政府或者公共服务组织

的占比达到 55.11%，远高于其他供给对象。合作社是农

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供给体系的重要支撑力量，其供给所

占比例为 26.55%。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或者小农户是农

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供给体系的有效补充，其供给所占比

例为 9.37%。目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方面的供给能力较弱，其所占比例仅为8.97%。

各类供给主体提供的服务种类存在差异。政府或公

共服务组织主要提供专业技术性较强、与产品质量安全

密切相关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现了政府或公共组

织的专业性和公益性的主体特点。调查结果显示，政府

或 公 共 服 务 组 织 主 要 提 供 病 疫 防 疫 和 统 治 服 务

（12.27%）、农业技术推广和培训服务（11.84%）、质量检测

检验服务（10.60%）、农产品运输及储藏服务（10.55%）。

龙头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小农户主要提供和

实际生产相关的一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现了其经

验性与经营性的主体特点。调查结果显示，合作社主要

提供集中育苗育秧服务(21.46%)，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主

要提供良种引进和推广服务（16.64%）、灌溉排水服务

（13.29%），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或小农户主要提供机械机

播机种机收等机械化服务（12.57%）、农业生产资料购买

（11.91%）、农产品运输及储藏服务（10.55%）。

部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小农户提供生产技术

培训，且提供比例有所上升。2016 年 51.09%的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为小农户提供了农业生产技术培训服务，

平均每个龙头企业培训 3.92 次；2017 年 50.31%的龙头

企业为小农户提供了农业生产技术培训服务，平均每个

龙头企业培训 4.46 次；2018 年 59.84%的龙头企业为小

农户提供了农业生产技

术培训服务，平均每个龙

头企业培训4.3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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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趋势研究院调查显示——

政府和公共服务组织是

农业社会化服务主要供给者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组

主持人：对于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有

哪些建议？

黄延信：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应遵循市场

逻辑。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在社会分工日趋

细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为一

个产业，发展的快慢、规模的大小，不是人们的

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

在我国农村引起社会各方关注的小麦农机跨区

作业，就是遵循市场逻辑的生动例证。这一服

务最初由经营机构自发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

后，政府再出台一些政策措施，如提供转场交通

便利、保证燃油供给、提供结算服务等，为这种

服务模式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外部环境。因

此，实现农业社会化服务业发展，必须提高农业

市场化水平。

同时，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要充分了解农

民需求。比如农业保险服务，关键是产品是否

适应农民的需要。农业保险经营者应深入到农

民中间，与农民深入沟通，到底保险产品应保什

么？保费标准是多少农民可以接受？灾害补偿

标准是多少？从已有的改革实践经验看，应将

现有的农业保险产品由保成本改为保收入，如

湖南沅陵县的茶叶收入保险，受到茶农的欢迎，

保险机构也实现了经营可持续。

霍学喜：随着农户快速分化，以“合作社+

家庭农场”模式为主的农业经营体系将成为助

推乡村产业振兴的基本模式，也必将对农业社

会化服务的质量、效率提出更高要求。

建议建立基于产业链的社会化分工与专业

化合作的治理模式。首先，依托农业产中环节，

按照“发展适度规模农户经营体系—适度规模

农户进入专业化合作机制规范—构建农产品生

产规模经济化体系”路径，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农

产品生产经营体系；其次，依托农业产前环节的

要素、技术、服务供给，构建专业型、综合型行业

组织，营造规模经济环境；再次，依托农业产后

环节，围绕农产品贮藏、加工、物流、营销等方

面，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农业产后供给体系；最

后，形成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的产业制

度与政策。

建议强化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服务体系。完

善农村各类资源的产权制度，营造有效的农业

信贷、保险市场环境，激励农业金融机构创新。

在农业经营适度规模化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农

业保险产品与服务模式创新，构建高效的农业

风险治理制度。以健全农村社保、医保制度为

关键，重视破解制约农村要素流转、流动的结构

性问题和制度性壁垒，为农村资源整合和高效

利用奠定基础。

建议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标准体系。在统

筹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标准（如企业标准、合作

社标准等）、行业标准（如农机协会、种子协会、

苗木协会标准、灌溉协会标准等）、政府最低强

制标准（如涉农国标系列）关系基础上，逐步健

全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准入监管制度。

孔祥智：实践中看，农民合作社是提供农业

社会化服务的核心主体。但当前规模较小，科

学技术水平比较低。数据显示，全国农民合作

社发展超过220万家，平均规模很小，只有50人

左右。因此，必须在单个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由于资源条件、成立

动因不同，联合社的发展类型也存在差异，既有

单一品种联合的，也有多品种联合的；既有沿产

业链上下游联合的，也有跨领域跨区域联合的；

既有纯合作社自发联合的，也有农业企业成立

合作社牵头联合的。应根据各地农民扩展市场

的需求，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有关联合

社的规定，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联合社，提高农

业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我国从农业大

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

许竹青：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应以加强科

技服务能力、提高科技服务质量为导向，将先进

的农业生产技术更好地扩散到田间地头。

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为推

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解

决思路。当前，加强数字农业创新应用成为各

类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创新发展的“关键一

招”，涌现了不少成功案例。例如生产托管类的

农业高科技公司通过建立生产数字化模型，实

现智能化开方，为种植者提供标准化种植方案，

实现生产节本增效。数字技术在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中的应用，可将农业前沿科学知识及农

业要素状况系统反映到模型中，在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的支持下，通过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直接转化为农业决策，带来农业知

识传递与扩散的重大变革。

加快数字技术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中的应用，要注重顶层设计。现阶段的发展重

点应围绕区域性的农业产业开展试验示范，鼓

励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服务

创新，促进农业知识经验传承的显性化，形成区

域性的、行业性的农业要素数据模型，通过数字

技术前沿创新提供区域性的、本地化的具体方

案推动农业科技服务创新，通过服务带动小农

户间接走上数字农业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

中，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及其他相关主体要发

挥合力，特别是要鼓励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主

体发挥重要作用，探索农业科技前沿，助推技术

融合，带动小农户发展，加快实现数字技术对我

国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改造，为持续探索中国特

色的农业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